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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情

况

1
D3QH2023

12220026

湟中区阴山堂海湖车城院内
有家废钢加工企业，直接用
龙门剪加工收来的带油设
备，油淌得的到处都是，污
染严重。

西宁市
湟中区

土壤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湟中区阴山堂海湖车城院内有家废钢加工企业” 问题属实。湟中区阴山堂海湖车城院内举报点
经营主体为西宁市湟中区西堡汇鑫废旧物资回收站，主要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
收，现场核查发现企业回收物品种类有废钢、废铁、货车车厢等，废铁堆中夹杂2台报废发动机和26
个废机油滤芯。
2.“直接用龙门剪加工收来的带油设备，油淌的到处都是，污染严重”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查看，
厂区西南方有龙门式剪切机1台，现场剪切回收的废旧钢铁，未剪切带油设备，龙门剪切机下的坑内
有水结冰但无油污痕迹。现场有用于分拣废铁的挖掘机4台，其中1台带有分拣爪的挖掘机有漏油现
象，挖掘机下方铺垫钢板防渗漏，挖掘机下方钢板表面有油污与尘土混合物，钢板下土壤及周边其
他区域未发现明显油污污染痕迹。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规范经营，消除土
壤污染隐患。

1.按照《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湟中区发展和改革局
责成该回收站负责人将报废发动机移交给青海邦辰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进行合规处置，现场已完成整改。
2.湟中区生态环境局责成该回收站负责人将钢板上油污与尘土混合物
进行清理，并交于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公司进行处置，目前钢板上
油污与尘土混合物已清理完成，共计清理约420公斤，正在联系处置公
司。同时当场下达《一般环境问题整改告知单》，要求该回收站负责
人于12月26日前将废铁中夹杂的废机油滤芯和清理出的挖掘机底部油
污与尘土混合物一并交付有资质的公司处置，且不得回收沾有废机油
的废旧物品。12月27日，西宁湟水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已拉运完成
处置物品并出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3.湟中区生态环境局联系并委托中检检验认证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对钢
板下及周边其他区域表层土壤取样进行石油烃项目的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再行处置。

阶段性办结 无

2
D3QH2023

12220022

海东市乐都区新开了一家伊
阑泽大循化餐厅，门头牌匾
很亮，光污染严重。

海东市
乐都区

其他污染

经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1.伊阑泽大循化餐厅门头牌匾正在装潢中，门头牌匾分二层，一层门头牌匾有两块，左侧长6米、宽
1.2米，牌匾边缘安装LED暖光灯带，牌匾内的“手工面片 家常菜”亚克力发光字体还未安装；右侧
长5.4米、宽1.2米，牌匾边缘安装LED暖光灯带，牌匾内的“精品手抓羊肉”亚克力发光字体还未安
装；二层门头牌匾长30.1米、宽2.2米，周边为LED暖光灯带。底板为铝单板，内装LED灯；门头牌匾
中间装有亚克力材质的“伊阑泽大循化餐厅”及订餐电话白色发光字。餐厅门框装饰两层LED暖光灯
带，共长35米；门上方装有亚克力材质的“大循化”白光发光字。
2.12月23日，碾伯街道走访伊阑泽大循化餐厅对面江山赋小区21户住户，均表示灯光对日常生活无
影响。

部分属实 无

1.要求伊阑泽大循化餐厅未经营期间不开启灯光，对一层还未安装的
发光字体使用低功率光源。
2.正式营业期间关闭二层门头牌匾底板光源，减小光亮度。
3.明确灯光关闭时间为晚间22时，并严格执行。

已办结 无

3
D3QH2023

12220023

城中区新川路碧桂园天誉2

号楼电梯，噪音过大。

西宁市
城中区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1.2023年12月23日，经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对2号楼东、西两部电梯机房、轿厢和开关门过程监
测，测量结果均达到《电梯技术条件》GB/T10058−2009标准要求。
2.对2号楼常住的23户居民入户走访，22户表示没有电梯噪音，1户住在顶层住户表示晚上会听到电
梯运行声音。同时，对同户型4号楼顶楼住户走访调查，表示没有电梯噪音。
3.经对反映有噪音的住户家中进行噪声监测，主卧、次卧和客厅的昼间高频噪声和低频噪声监测结
果均未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
限值”2类功能区A、B类房间标准。

不属实
加强日常监督，及时有效处
置各类噪声扰民问题。

南川工业园区要求各小区物业公司按时维护保养电梯，建立健全维护
保养制度及相关信息台账，并在电梯内及时公布维保信息。同时，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已办结 无

4
D3QH2023

12220024

城西区新宁路34号青稞酒

厂家属院2号楼2单元2楼平

台处有一个机柜，噪音污染
影响周边群众。

西宁市
城西区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1.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34号青稞酒厂家属院2号楼楼下有一家醉青稞牦牛火锅店，该火锅店在2号楼2
单元2楼平台处设置2台空调外机，距离3楼居民窗户4米，噪声明显。
2.醉青稞牦牛火锅店目前正在装修，装修时间为8:00-21:00，造成噪声扰民。

属实 噪声检测合格后投入运营

1.对现有空调外机进行拆除，调换至店铺门前并采取隔音减振措施。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达标后方可投入运
营。
2.虎台街道办事处要求醉青稞牦牛火锅店负责人严格按照规定时间
8:30-12:00和14:30-18:00进行装修作业，法定节假日禁止施工，避免
噪声扰民。

阶段性办结 无

5
D3QH2023

12220020
城北区九州河畔小区内冰雪
机噪音污染严重。

西宁市
城北区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经向九州嘉年华营销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计划于2024年1月1日起在
九州河畔小区举办“九州冬季嘉年华”活动，已向城北区文体旅游科
技局报备。因活动计划需要人工造雪，故在九州河畔小区东西区外小
广场各设置一台造雪机做前期造雪造冰准备，造雪机距离最近住户约
30米。由于温度制约，白天不能开展造雪，造雪机工作时间为晚上
18:00～21:00，完工时间12月30日。由于近日造雪机工作时间延至晚
22点左右，造雪声音影响居民休息。

属实
调整工作时间，降低噪声影
响。

1.九州嘉年华营销公司调整作业时间，
工作日作业时间为下午18:00点至20：
00，周末、节假日不得作业。
2.由火车西站街道办事处和湟水河畔社
区对造雪施工时间进行监督检查，确保
造雪工作按时停工，不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
3.主动做好辖区居民的解释说明工作，
就造雪事宜向小区居民宣传通报，向受
影响居民表达歉意，获得了辖区居民群
众的谅解和支持。

已办结 无

附件2

截至12月30日，对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青海省移交的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督察要
求，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在报纸、网站等媒体上进行公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31 批   2023 年 12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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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3QH2023

12220019

格尔木鑫瑾花园门口人行
道，目前是土路，有扬尘污
染。

海西州
格尔木市

大气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信访件所称的格尔木鑫璟花园小区门口人行道，因抢修自来水主管道于11月24日部分开挖，同时开
挖的还有该小区西侧商铺前人行道部分路面（长20米宽2.5米），抢修完毕后进行了回填但未及时硬
化。

属实 完成对开挖路面的硬化。
青海洁顺物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完成了开挖路面的硬化，并
对涉及区域进行了全面清理。

已办结 无

7
D3QH2023

12220029

西宁至大通13公里处的上

宋家寨，有个鸵鸟养殖基
地，造成了噪音和异味。

西宁市
大通县

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鸵鸟养殖基地造成噪音”问题不属实。大通仁虎农牧有限公司在其中一个温棚内临时圈养鸵鸟
20只。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厂界昼间、夜间环境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限值，并走访周边居民，反映无噪声扰民现象。
2.“鸵鸟养殖基地产生异味”问题属实。温棚内有轻微异味。

部分
属实

全面整改，减少对周边群众
正常生活的影响。

1.对温棚内外环境进行清扫，保持周边区域干净整洁。
2.对温棚内产生的粪污日产日清，发酵后还田利用。
3.2023年12月25日组织人员对周围村民进行入户回访，共回访6户表示
未嗅到异味，不存在噪声干扰。

已办结 无

8
D3QH2023

12220021

城北区二十里铺村青海青龙
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南边，有
好几家废品站，里面环境脏
乱差，无人管理。

西宁市
城北区

其他污染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青海青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南侧地块共有3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主要从事废旧金属、废纸回收
及分解转运等经营活动。院内保洁措施不到位，生活垃圾未及时清理，回收的废旧金属散乱堆放，
部分回收的废纸未采取打包、覆盖等措施。

属实
分类集中堆放废旧物资，保
持院内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对3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下达《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立即整改，要求其立即清理院内生活垃圾，及时转运废旧金属
、废旧纸板，分类集中堆放废旧物资，并进行覆盖，保持院内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3家经营主体已于12月24日完成院内环境脏乱差问题的整
改工作。

已办结 无

9
D3QH2023

12220027
大通县上佐村大黑沟到垃圾
场的路，尘土飞扬。

西宁市
大通县

大气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地址位于长宁镇黑沟内，进厂线路须经G227，因G227线目前仅完成基础
工程，多为砂石路面，车辆经过该路段时有扬尘现象。

属实
对该路段积极采取洒水降尘
、车辆限速慢行等措施，有
效减少扬尘污染。

1.大通县已责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对G227线（借道部分）采取降尘措
施，视天气状况，每天适时开展洒水作业，有效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2.对借道转运车辆限速慢行，减少道路扬尘产生。

已办结 无

10
D3QH2023

12220016

湟中区多巴镇城中村杰灵废
旧物资回收中心，晚上有机
器噪音，气味难闻刺鼻，污
染空气，地面上经常有黑色
废机油。

西宁市
湟中区

噪音,土

壤,大气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晚上有机器噪音”问题属实。现场主要噪声源为剪铁机、行吊、装载机运转时产生的噪声，作
业时会产生噪声。
2.“气味难闻刺鼻，污染空气”问题不属实。该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厂区存储废铁约1000吨，无其他
废旧物资，且都是通过机械剪进行分解，2023年12月25日通过走访周边3户居民（城中村66号、71号
、75号），3户居民均反映不存在刺鼻性气味，厂区生活垃圾主要依托农村生活垃圾拉运车进行处
理，一般每三天处理一次。同时，现场检查时发现，厂区地面及进出口道路浮土较大，有扬尘污染
隐患。
3.“地面上经常有黑色废机油”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回收的都是废旧金属，不进行废旧车辆回收、
拆解。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厂区内部有黑色废机油。

部分属实

禁止企业夜间作业；清扫厂
区地面及进出口道路浮土定
期洒水降尘，厂区内部垃圾
集中收集，定期及时清理。

2023年12月23日西宁市湟中区生态环境局下达《一般环境问题整改告
知单》，一是规范企业经营时间，严禁公司在夜间（22:00-次日
06:00）生产作业。二是督促该公司对厂区地面和进出口道路浮土进行
清扫，定期洒水降尘，整理厂区内部杂物，做到整齐堆放，厂区内部
垃圾集中收集，及时清理。

已办结 无

11
D3QH2023

12220013

青海博联建设有限公司，在
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龙羊
峡黄河边偷挖沙子倒卖。

海南州
贵德县

生态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经查，青海博联建设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青海西宁市，该公司未在贵德县内从事过相关建设行为。信
访件中反映的“龙羊峡”位于共和、贵南县境内，且贵德县河湖管护员在巡河中未发现有人在黄河
倒沙卖沙的情形。

不属实 无 无 已办结 无

12
D3QH2023

12220015
大通县能源供热公司晚上用
装载机拉煤，噪音扰民。

西宁市
大通县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为应对冬季极端灾害天气应急防范工作，遇到持续低温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大通县安排县属国
有企业进行应急燃煤储备，出现紧急情况时，应急调用。为防止应急燃煤存放中出现自然情况，12
月21至 22 日对应急燃煤进行翻动散热工作，期间装载机械运行声音较大，影响到周边群众。

属实 解决机械噪声扰民问题。
大通县已停止储备煤机械翻动散热工作，采取浇水降温措施保障应急
燃煤存放安全，避免噪声扰民问题发生。

已办结 无

13
D3QH2023

12220014

海东市化隆县扎巴镇中铁十
八局隧道，每个洞口都建立
了砂石厂，没有环保手续，
扬尘污染，砂石厂污水没有
经过处理直接排放。

海东市
化隆县

生态,大

气,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举报所称“海东市化隆县扎巴镇中铁十八局隧道”实为化隆县扎巴镇辖区中铁十八局西宁至成都
铁路工程XCTJ12标2个斜井工程。举报所称“每个洞口都建立了砂石厂”实为斜井工程碎石场，其
中，1号斜井未建碎石场，2号斜井建有一处碎石场，已于2022年5月30日取得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
新建西宁至成都铁路西宁至黄胜关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2〕62号），建有完整的
砂石生产厂房及设备，原材料来源于2号斜井洞渣。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
管理的通知》“经批准设立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等建设项目，应按照节约集
约原则动用砂石，在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不含临时用地）范围内，因工程施工产生
的砂石料可直接用于该工程建设，不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规定，该碎石场不属于砂石厂。
2.2号斜井碎石场建有完整的砂石生产厂房及设备（面积约1500平方米），砂石加工在全密闭车间内
进行，但车辆运输过程中洒水抑尘措施不到位，产生扬尘二次污染。
3.2号斜井碎石场建有鄂式破碎机1套、圆锥破碎机1套、制砂机1套、成品振动筛3套；生产车间全密
闭（面积约1500平方米）、污水沉淀池1座（体积100立方米）、清水池1座（体积800立方米）、污
水沉淀罐1座（面积300立方米）、箱式压滤机2套，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该碎石场砂
石生产厂房近期完成基建，暂未投入生产。

部分属实

持续加大行业监管、属地监
管及生态监管力度，严格按
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督促企业自觉落实污染
防治和生态恢复主体责任，
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
工作。

化隆县自然资源部门督促该企业规范堆放碎石料，调整车辆行驶速
度，减少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化隆县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该企业加
大道路清扫和洒水频次，落实道路运输洒水抑尘措施。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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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4
D3QH2023

12220010

城东区八一路在水一方小区
楼下的老相识饭店，油烟味
比较大。

西宁市
城东区

大气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反映问题饭店为佬湘食饭店，油烟管道油烟直排至小区，存在油烟污染。

属实
加强餐饮经营单位的日常检
查，杜绝油烟污染。

1.佬湘食餐饮店于12月23日在商铺外立面重新设置油烟管道，在管道
末端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将油烟净化后排放至小区外，并建立清洗台
账，定期清洗，保证油烟净化效率。
2.对在水一方小区24户住户进行走访，其中电话回访13户，入户走访
11户，住户均表示对整改效果满意，满意率100%。

已办结 无

15
D3QH2023

12220009

大通县长宁镇卡康家村心悦
宠物生活馆旁边有个废品
站，里面油污、污水遍地。

西宁市
大通县

其他污染,

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大通县长宁镇康家村心悦宠物生活馆旁边有个废品站”问题属实。该废品站为西宁兴昭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位于长宁镇康家村，注册经营范围为废旧金属、废铜、废铝废旧电缆、废旧物资（不含
危险废物）回收。现场存在大量废旧钢材无序堆放，场内有垃圾堆放。
2.“里面油污、污水遍地”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废品站不回收含油污的危险废品，也没有生产用
水和污水排放现象。

部分属实
物资摆放整齐，厂区环境卫
生整治。

对西宁兴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达生态环境治理整改通知书，责成企
业10日内对厂区卫生进行整治，物资分类摆放，做好日常保洁。要求
企业于12月31日完成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16
X3QH2023

12230001

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
村内存在乱倒建筑垃圾的现
象，其中有镇政府街道改建
工程、河南村干渠建设工程
、河南村道路建设工程的垃
圾。另外，北部矿业违规将
尾矿废渣十几万吨在无任何
防渗措施的情况下倒在河南
村草场，造成草场生态环境
严重破坏。

海西州
都兰县

土壤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1.信访件反映的“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存在乱倒建筑垃圾的现象，其中有镇政府街道改造
工程，河南村干渠建设工程，河南村道路建设工程的垃圾”部分属实。经查阅资料和现场核查，信
访件所称的“镇政府街道改建工程”为都兰县住建局2021年至2022年实施的夏日哈镇美丽城镇建设
项目一标段-109国道过境段道路整治项目，建设期间无建筑垃圾产生；信访件所称的“河南村干渠
建设工程”为都兰县农发办2019年至2020年实施的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配套项目，建设期间无建筑
垃圾产生；信访件所称的“夏日哈镇道路工程项目”为青海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9月份实施
的河南村2.99公里道路及配套附属设施项目，建设期间产生建筑垃圾约1920方（水泥路面弃渣）。
河南村村委会为防止洪水冲毁冬季草场及转场牧道，与该公司协商，将建筑垃圾作为村东侧自然防
洪沟护坡填筑材料进行了填筑。
2.信访件反映的“北部矿业违规将尾矿废渣十几万吨在无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倒在河南村草场，

造成草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基本属实。经现场核查，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选厂围墙外北侧，
进厂道路东侧，有体积约13570立方米的尾矿渣堆场，占用面积约5248平方米的草地，且无任何防渗
措施，表面及四周仅土方覆盖。经调阅资料，2012年，北部矿业有限公司从都兰博强矿业有限公司
选矿厂（铅锌选矿）尾矿库拉运尾矿渣，计划从中再选铁精粉，后因品位低未生产，堆放至今。
2020年8月17日都兰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原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公司非法占用草原地立案查
处，查处面积（包括选厂、尾矿库、尾矿废渣堆）208.3亩，罚款金额20.6217万元。

属实
1.完成建设垃圾清运工作。
2.完成尾矿渣清运及场地恢
复工作。

1.青海航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12月26日起清运建筑垃圾，
2024年1月15日前完成清运工作。
2.责令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12月31日前制定尾矿渣转移方案并提
交都兰县生态环境局和都兰县应急管理局进行专家评审，待审批通过
后将尾矿渣转运至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老尾矿库。
3.都兰县生态环境局对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责令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环境检测公司对尾矿
渣堆场开展土壤污染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制定修复方案。
4.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责令都兰县北部矿业有限公司编制草原植被恢
复方案，并于2024年6月底前完成草原植被恢复工作。

阶段性办结 无

17
X3QH2023

12220003

贵南县沙沟乡汪什科村水域
生态环境，因贵南县沙沟乡
关塘村渔业协会产生的白色
垃圾、私自搭建大型露天晒
鱼架、挖砂取土等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

海南州
贵南县

生态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贵南县沙沟乡汪什科村水域生态环境，因贵南县沙沟乡关塘村渔业协会产生的白色垃圾”的问题。经现场
核实，贵南县沙沟乡关塘村渔业协会是该村群众自发组织具有合法资质的渔业专业协会，并由县民政局颁发了“贵
南县沙沟乡关塘村渔业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2023年特许捕捞期间，协会中的23名会员由县农牧和水利局
依法颁发了特许捕捞证，严格按照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黄河流域青海段禁捕的公告》要求在捕捞期限内开展捕捞作
业。2022年县级总河长在巡河过程中发现龙羊峡库区（沙沟乡汪什科村段）水域沿岸出现白色垃圾，主要是因为
2021年特许捕捞期关塘村渔民用白色塑料袋下网，导致2022年龙羊峡水位下降后库区（沙沟乡汪什科村段）水域沿
岸出现白色垃圾，沙沟乡人民政府接到县河长制办公室督办通知后，立即组织群众和渔民进行了清理。为彻底解决
该问题，2023年8月20日县农牧和水利局下发了《关于有序推进2023年龙羊峡库区特许捕捞相关事宜的通知》，明确
规定“禁用一次性塑料编织沉网工具”，特许捕捞期前，县农牧和水利局执法人员联合沙沟乡政府向广大群众宣传
了“禁用一次性塑料编织沉网工具，保护水生态环境”的相关规定。同时，沙沟乡人民政府每年在规定的捕捞期限
内组织乡生态管护站联合县农牧和水利局、县公安局对渔民捕鱼行为进行不定期督导检查，特别是对生活垃圾处理
、水面污染、违规作业等行为进行严督严查，同时在每年捕捞期结束后，第一时间督促渔业协会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2023年未发现白色垃圾。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2.关于“私自搭建大型露天晒鱼架”的问题。经现场核实，沙沟乡关塘村渔业协会在组织渔民进行捕捞作业期间，
确实在沙沟乡人民政府规定的区域内搭建有各种类型露天晒鱼架，但不存在私自搭建的情况，且沙沟乡人民政府联
合县农牧和水利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不定期对全县捕捞作业区进行检查核实，未发现私自搭建行
为。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3.关于“挖砂取土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的问题。经现场核实，沙沟乡人民政府和县农牧和水利局在关塘村渔
业协会组织渔民进行捕捞作业期间，渔民除了晒鱼一直生活在渔船上，且县农牧和水利局下发了《关于有序推进
2023年龙羊峡库区特许捕捞相关事宜的通知》后，渔民下网一律使用坠石，不存在上岸挖沙取土的情况。同时，捕
捞期间沙沟乡政府组织乡生态管护站对破坏土壤、草皮等行为进行督查检查，未发现挖沙取土的情况。举报内容不
属实。

部分属实 无

下一步，我县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
进一步规范捕鱼作业行为，特别是严格规范渔民下网所使用的网具，
并定期开展龙羊峡库区沿岸全域无垃圾清洁行动，确保渔民捕捞过程
中不产生白色垃圾；二是经常性对渔民捕鱼行为，特别是破坏生态行
为进行严督严查，坚决做到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三是在每年特许
捕捞期严格要求渔业协会按照沙沟乡人民政府规定，在特定范围内搭
建露天晒鱼架，在特许捕捞期结束后及时督促渔业协会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活动；四是沙沟乡人民政府组织生态管护员联合县农牧和水利局
执法人员不定期对龙羊峡库区周边开展违法采砂、取土行为的执法检
查工作；五是在特许捕捞期内加强对渔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宣传引导，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捕捞行为，确保捕捞期内不产生生态污染。

已办结 无

18
D3QH2023

12220012

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46

号海湖星城小区东门的餐饮
店，油烟机噪音很大，影响
居民休息。

西宁市
城西区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海湖星城小区东门两侧均为独立三层商业楼，楼顶共有8家餐饮安装了排烟风机，均有排烟机噪声。

属实
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杜绝
油烟、噪声扰民事件的再发
生。

督促河湟老灶、尕奔香酸辣里脊、珠江海鲜、青谱牛肉面4家商户于
2023年12月底前将排烟机更换为静音排烟机；水浒烤肉、彭城家宴、
阿串串火锅、金富苑火锅4家商户加装隔音棉并定期对排烟机进行清洗
、保养。

阶段性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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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3QH2023

12220008

西宁市大通县红河路小闵家
具家电旁边大院加工塑料，
产生噪音和异味，造成环境
污染。

西宁市
大通县

大气,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该加工点位于桥头镇红河路，从事废旧泡沫破碎，未办理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等相关手续，且现场
安全隐患突出，作业环境差，属于“散乱污”企业。

属实
按照“散乱污”企业“两断
三清”的整治要求，彻底整
治到位。

依据《大通县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大政〔2018〕414号）
文件要求，已对该塑料泡沫加工厂下达取缔关停告知书，责成企业将
所有原辅材料及成品进行清理，拆除所有生产设备。已于12月26日前
全面清理拆除完毕。

已办结 无

20
X3QH2023

12220002

互助县威远镇建材巷路南的
机关幼儿园北园墙外有一片
区域，该区域无人管理，私
搭乱建，混乱不堪，生产加
工产生的噪音影响机关幼儿
园住户的正常生活休息。

海东市
互助县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该区域由互助县优钢钢材营销有限公司经营钢材、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消防设
备等，于2018年11月26日办理了营业执照，不存在无人管理的情况。
2.该钢材市场内确实存在私搭乱建情况，且现场比较混乱。
3.经现场查看及走访周边群众，该区域院内一处彩钢棚内利用切割设备加工木材产生噪声较大，影
响周边住户正常生活休息。

部分属实

加大对建材市场等重点区域
的常态化监管力度，全力解
决私搭乱建、环境卫生差等
问题，确保市场秩序良好、
环境整洁、经营有序，不发
生噪音扰民、私搭乱建等问
题

1.互助县市场监管局对该企业进行查处，责令经营单位停止营业并对
私搭乱建进行整改，对市场内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治。
2.因院内木材加工点生产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要求不一致，联合工作
组督促木材加工点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互助县市场监管局
已向该钢材市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该钢材市场已停止经营，正
在对市场内私搭乱建、环境卫生进行整治，计划2024年1月20日前完成
整治。院内木材加工点已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阶段性办结 无

21
D3QH2023

12220011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14

号院，自2023年7、8月份

管网改造完毕，自来水较为
浑浊，呈铁锈色。

西宁市
城中区

水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2023年12月23日，城中区城乡建设局、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西宁市供水公司对该小区自来水问题
进行现场核查，从4户居民家水龙头中接出的自来水，水质清澈，无浑浊、呈铁锈色的情况。经进一
步核实，该小区居民反映在2023年9月20日小区自来水上水主管道更换完成之初，居民从家中水龙头
放水时，自来水存在浑浊、呈铁锈色的情况；12月20日对南川西路12号院管道破损进行抢修，关闭
供水总阀，恢复供水之初，存在少量杂质。

属实

1.持续跟进南川西路14号院
用水问题的整改,保障群众
安全饮水。
2.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
际困难。

1.2023年12月23日，西宁市供水公司对南川西路14号院自来水水质进
行查看，并利用浊度仪及余氯检测仪对水样进行现场检测，检测结果
（浑浊度：0.90NTU、余氯0.06mg/L）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其他检测项目水样送实验室检测。根据检测报
告，结果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限值。
2.2023年12月23日夜间，西宁市供水公司、南川西路14号院物业公司
对小区自来水供水管道末端进行放水，冲洗、清除管道中的杂质。
3.12月24日，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对南川西路14号院7户居民家进行走
访调查，未发现自来水存在杂质的情况，7户居民且均对整改结果表示
满意。

已办结 无

22
D3QH2023

12220006

西宁市湟中区拦隆口镇班仲
营村通宁路东汇丰农业休闲
观光园附近，有一个炼铁打
包厂建在耕地中，无证经
营，无环评手续，打包产生
的废弃物污染环境并产生噪
音污染。

西宁市
湟中区

土壤,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建在耕地中”问题属实。青海中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擅自占用湟中区拦隆口镇班仲营村集体土
地10.99亩（其中采矿用地8.66亩、耕地2.33亩）。
2.“无证经营，无环评手续”问题不属实。该公司于2023年5月17日办理营业执照。因该公司仅从事
废旧金属分拣、破碎、打包业务，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第
三十九项规定，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3.“有一个炼铁打包厂，打包产生的废弃物污染环境”问题属实。该公司主要回收废旧金属，并采
用液压打包机压块打包，无炼铁行为。打包产生的废弃物主要为回收的废旧金属中夹带的废塑料、
废编织袋等。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场地上有焚烧遗留的痕迹，经查，焚烧痕迹主要是焚烧废铁表面
粘连的废塑料、废编织袋等所致。
4.“产生噪音污染”问题属实。经查，该公司在机械设备运行、运输车辆等过程中产生噪声。12月
23日走访周边农户（班仲营村032号、033号、035号、051-1号、73-1号、），其中4户反馈无噪声扰
民现象，1户反馈该公司在加工处理时产生噪声。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在限期内拆除土地
上修建的构筑物及其他附着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1.湟中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向青海中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
达《一般环境问题整改告知单》，要求立即对厂区内现有废铁、打包
压块废铁及场地内垃圾进行清理，同时不得焚烧杂物，防止造成环境
污染。
2.湟中区自然资源局向青海中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湟自然责改字〔2023〕第181号），责令该公司退还
非法占用的10.99亩土地，拆除土地上修建的构筑物及其他附着设施，
并恢复土地原状。目前堆放的废旧金属已完成清理。

已办结 无

23
D3QH2023

12220007

海东市平安区杨家路精通汽
修厂在下水道中倾倒机油导
致下水道堵塞，并且在喷油
漆时气味飘到群众家中。

海东市
平安区

大气,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该信访件反映的精通汽修厂位于平安区平安街道杨家路西侧，从2014年开始租赁工商银行家属院锅
炉房经营汽车三类维修，证照齐全，设备较为完善，有符合标准的无尘烤漆房，配套设置了活性炭
漆雾处理箱及吸附棉，喷漆作业均在无尘烤漆房内操作，因长时间未更换活性炭导致吸附效果下
降，喷漆时有异味产生。该汽修厂设置有废机油危险废物暂存间，建立了相关台账，并与有经营资
质的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委托转运处置合同，并按要求规范处置，未发现废机油倾倒现象。综上所
述，此信访件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加强监督管理，彻底规范整
治，有效减少异味扰民，坚
决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督促企业加强喷漆作业管理，及时更换活性炭部件，完善活性炭及吸
附棉更换记录台账，并要求喷漆作业时活性炭漆雾处理箱同步运行，
确保喷漆作业时不产生异味。本次更换活性炭2层108块16.2千克。

已办结 无

24
D3QH2023

12220001

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14号

院旁边“海山炕锅面食馆”，

经常向旁边的污水井倒污
水，影响周边环境，该店招
牌处违规摆放灯牌，光污染
严重。

西宁市
城中区

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经常向旁边的污水井倒污水”问题不属实。“海山炕锅面食馆”实为“海山特色炕羊排面食
”，店内设有完整的污水收集设施。该店铺已与湟水青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处
置合同书》，约定每天9点至10点在指定餐厨垃圾收集点进行收运。该店铺约20米车行道处仅有1处
雨水篦子，现场查看无污水倾倒痕迹。
2.“违规摆放灯牌、光污染严重”问题属实。该店营业时间为每日17时至凌晨1时，营业期间违规在
店外摆放立式灯牌，存在光污染现象。

部分属实
责令商家立即停止灯牌外
摆，严格落实“门前六包”
责任制。

1.12月23日，城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西宁市门前六包
责任制管理办法》规定，向“海山特色炕羊排面食”下达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商家立即停止灯牌外摆。
2.12月23日，商家已将灯牌收回店内，停止外摆行为。
该举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3日完成整改。

已办结 无

25
D3QH2023

12220004

西宁市城东区青藏铁路花园
4期61号楼整个下水管道排

污不畅堵塞，污水从61栋

51号铺面流出（相连的好

几个铺面都有此现象），污
水流到人行横道，污染环境
。

西宁市
城东区

水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青藏铁路花园4期61号楼整个下水管道排污不畅堵塞”问题不属实，经向物业公司核实，同时走
访61号楼20户住户，均反映未出现过排污不畅堵塞现象。
2.“污水从61栋51号铺面流出(相连的好几个铺面都有此现象)，污水流到人行横道，污染环境”问
题属实。12月23日，对青藏铁路花园4期61号楼下相连的7家铺面走访排查，商户与住户使用同一污
水管网，目前只有51号铺面曾在10月20日出现污水从厕所冒溢出来并流到商铺前马路人行道上现
象，10月21日，物业公司已对51号铺面内的污水管道进行疏通。

部分属实
加强对沿街商户下水排污的
清理频次，及时处理相关问
题，营造宜居环境。

2023年12月23日，物业公司对61号楼商铺门前污水井管网进行疏通清
理。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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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D3QH2023

12220002

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34号

院（原互助酒厂办公室），
现在改为火锅店正在装修，
该店在群众窗户下安装类似
压缩机的机器，产生噪音，
影响群众正常生活。

西宁市
城西区

噪音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1.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34号青稞酒厂家属院2号楼楼下有一家醉青稞牦牛火锅店，在2号楼2单元2楼
平台处设置2台空调外机，距离3楼居民窗户4米，噪声明显。
2.醉青稞牦牛火锅店目前正在装修，装修时间为8:00-21:00，造成噪声扰民。

属实
整改措施到位、噪声检测合
格后投入运营。

1.对醉青稞牦牛火锅店现有空调外机进行拆除，调换至店铺门前并采
取隔音减振措施。
2.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达标后方可投入
运营。
3.虎台街道办事处要求醉青稞牦牛火锅店负责人严格按照规定时间
8:30-12:00和14:30-18:00进行装修作业，法定节假日禁止施工，避免
噪声扰民。

阶段性办结 无


